公正國中112學年度校歌比賽評分表
一、比賽規則：

1.需全班上場，需連唱兩次校歌。

2.進場演唱時可攜帶樂器、道具或其他音樂器具在場內伴奏(只限使用無插線樂器)，支援伴奏者需為班上同學。

3.兩次校歌間可安插隊形變換、呈現學校特色的創意口號、舞蹈表演等

4.上場比賽服裝以校服、班服為限，須全班統一。

5.融入慶祝公正國中58歲生日主題可加分。

二、評分標準
	編號
	班級
	音樂表現：40%
(音準、節奏、完整度、精熟度)
	團體精神：40%
(音量、整齊度、台風、專注度、認真度)
	創意：20%
(服裝造型、舞台效果、口號、變化程度)
	加分：1-3%
(融入公正58歲生日主題)
	總分

	1
	702
	
	
	
	
	

	2
	901
	
	
	
	
	

	3
	701
	
	
	
	
	

	4
	803
	
	
	
	
	

	5
	802
	
	
	
	
	

	6
	703
	
	
	
	
	

	7
	903
	
	
	
	
	

	8
	801
	
	
	
	
	

	9
	902
	
	
	
	
	


評審簽名:

